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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三台县委办公室文件 
 

 

三委办发〔2008〕41号 

★ 
 

 

中共三台县委办公室  三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三台县村务公开目录》的通知 

 

各镇乡党委、政府，县级有关部门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

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06〕32 号）精神以
及民政部《关于做好村务公开目录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

〔2007〕136 号）和省市相关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

和民主管理制度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编制了《三台县村务公开目

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该目录进一步指导和规范村务公开

工作。   
中共三台县委办公室 

三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2008  年  9 月  23 日    

主题词：民政   村务公开   目录   通知 
中共三台县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 9月 23日印 

校对：民政局（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60份） 



 - 2 - 

三台县村务公开目录 
 

一、必须公开的项目 

（一）党务公开 

1、村团员、党员基本情况登记表； 

2、发展党员程序； 

3、村级后备干部培养、使用程序； 

4、村党员服务分站发挥作用情况（来访登记表）； 

5、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示意图； 

6、农村 “三老人员”资格审查程序； 

7、村干部离任审计对象及结果； 

8、本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查处情况。 

（二）政务公开 

1、村委会村规民约和《村民自治章程》； 

2、村干部分工情况； 

3、村委会任期目标责任制、年度工作计划及完成情况； 

4、村干部民主评议结果及考核情况； 

5、评选先进及受表彰奖励情况、村委会及其配套组织改选

情况； 

6、村委会有关办事、议事、决策和工作实施方面的规章制度； 

7、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认为应当公开的其它情况。 

（三）民主管理制度公开 

1、三台县村务公开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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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村级民主理财制度； 

3、重大事项决策制度； 

4、村级财务责任追究制度； 

5、村务公开监督制度； 

6、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管理办法； 

7、村级“三个议事组织”（村民代表议事会、党员代表议事

会、民主理财小组）组成情况。 

（四）村务公开 

1、村年度收支情况及其审计结果； 

2、集体经济项目的承包、租赁、转让等费用的收缴情况； 

3、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报酬情况； 

4、农村医疗救助、低保、五保供养对象及享受补助资金标

准及其落实情况； 

5、扶贫、救灾救济款物、社会捐赠款物的数量及发放使用

情况； 

6、灾民建房的款物数量和分配发放情况； 

7、重点优抚对象的优待标准及发放情况； 

8、集体统一经营项目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

9、村办公经费的开支情况 

10、村委会各项财产、债务、债权、收益分配情况； 

11、“一事一议”和以资代劳资金收取和使用情况； 

12、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、标准、数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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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村集体财产的购置、拍卖、承包、租赁、评估及其审计

结果； 

14、村干部离任审计情况； 

15、村兴办的经济、公益事业项目及其筹资投劳、招标投标、

承包方案； 

16、计划生育指标下达情况； 

17、“四术”完成情况； 

18、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； 

19、环孕检情况； 

20、奖励扶助情况； 

21、计生困难家庭救助情况； 

22、二女户和独生子女户政策落实情况； 

23、计划生育工作中符合当年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名单； 

24、村级远景发展目标和远景规划； 

25、村级年度重点工作计划； 

26、重大项目争取和实施情况； 

27、退耕还林（草）补助对象、标准及补助资金兑现情况； 

28、粮食直补对象、标准及补助资金兑现情况； 

29、农资综合补贴对象、种类、标准及补助资金兑现情况； 

30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对象、种类、标准实施程序及补助资

金兑现情况； 

31、农村义务教育“两免一补”政策落实情况； 

32、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金的投入及使用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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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、征兵政策及本村应征对象情况； 

34、宅基地的审批程序及收费情况； 

35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补偿标准； 

36、农民合作医疗费的收缴、补贴及其支付情况； 

37、水电费的价格、用量和代收代缴情况。 

二、需要公开的内容 

1、村干部家庭住址、经济收入、计划生育情况； 

2、农村卫生防疫收费情况； 

3、村水利设施改造、兴修的投资、投劳情况； 

4、上级干部驻村工作期间伙食费用缴纳情况； 

5、村、组集体林木管护情况； 

6、“五好家庭”评选标准及其结果。 


